
一個外籍生死在實習工廠
新南向專班學生職災死亡案

調查委員：王幼玲委員、王美玉委員



112年5月17日(星期三)晚間6時左右，
位於新北產業園區內1家烘焙工廠，

1名就讀黎明學院新南向專班之越南
籍女學生，於工讀時，在推約2公尺
高的層架推車時滑倒，頭部撞擊地
面後，再遭倒下的推車重壓頭部，
送醫後仍不治死亡。

罹災者為配合實務課程需要，由學
校安排至新〇公司校外實習，課餘
時間亦受僱於新〇公司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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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表示,
事件發生於週三下午5時50分，
為學生工讀期間，屬於意外致身亡，
該部及學校已積極協助家屬後事處理。

教育部

在實習以外的時段
發生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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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生
部分工時勞工

原則上均依勞動基準法、

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

工資與特別休假，除依勞

動基準法，並依照工作時

間比例調整。

以勞務給付換取報酬

技術生

勞動基準法
職業訓練法

法源依據

建教生

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合作實施及建
教生權益保障法

法源依據

相較於法律對建教生的權益保障；實習生不
論是在訓練時間與費用、生活津貼及勞工保
險等都沒有法律來具體規範，透過學校與合
作機構以簽訂書面契約的方面來處理。

實習生
產學合作

法源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

以學習技能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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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 VS 工讀



新北勞檢處 認定造成災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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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計算

麵包台車高度177公分，
在斜坡上只要後方於台車中心
施加21.14公斤的水平推力，麵包台車就會發生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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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氏
死亡

教育部
黎明
學院

1)協助越南家屬來台，來回機票/
交通/食宿等均由學校支付。
2)學校急難慰助金2萬元，學校董
事會慰問金5萬元。

實習
機構 新〇

公司

新北
勞工局

在家屬尚未抵臺前，已先至
越南與家屬簽立和解書，以
135萬元達成和解。

新北
勞檢處

認定為職業災害,
且非因人為不安全行為。

新北
地檢署

因職業災害致勞工死亡,
涉有刑事責任，移送地檢署。

職災
慰助金

15萬元。

學生
平安保險
身故保險金100萬元。

勞資爭議
調解

以435萬元(含職災補
償及賠償)和解。

112/5/23

112/5/17

因為只計20小時的工讀,
維氏月平均工資僅1萬4,746元/月,
勞基法職災死亡補償為
1萬4,746元*45個月=66萬3,5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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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提案糾正教育部

 教育部自106年4月起研擬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
法草案，然而迄未完成立法，教育部雖稱在專法施行前，
為強化保障實習生權益，已採取相關措施。

 但在本件職業災害死亡事故中發現，學校對校外實習機
構選擇，幾乎未有門檻及要求。

 現行措施完全無法真實反映校外實習場所之安全現況，
教育部顯有怠於保障實習生權益、漠視實習生生命安全，
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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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在學生開始進入實習場域之前

立法院要求教育部會同勞動部，研擬產學合作/建教合作、
學生實習相關勞動權益保障修法進程，同時訂定合作廠商
選取之相關規定與標準，……並於半年內完成相關修法。

相關法源並不完備，
對於合作廠商之資格亦無明確規定，

常有勞動部所列的違反勞動規定之企業，
卻能成為學校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之企業

立法院於106年審議
前瞻計畫特別預算案
審核意見提到

對於現今技職教育體系
常有產學合作之爭議，

教育部與勞動部，
一方推給學校與產業合作契約，

一方則不承認學生屬勞工性質，……
教育部自106年4月起研擬
校外實習專法(草案),

最近一次是111年6月30日
將修正草案送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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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稱建教專法

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 ,
稱校外實習專法(草案) 

條
文
內
容

第6條第1項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建教合作，
應符合下列條件(其他略)：

 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全衛
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8條第1項
實習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其他略)：

 實習場所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法令之規定。

黎明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須取得合法登記許可，且具良好管理制度及能提供優良
安全實習場所(含國際技能競賽培訓場所)，並須經系(科)評核通過後，始得
與該校簽訂校外實習合約。

 教育部稱本件相關資料均完備、無缺失，符合該部規定。

 實際上，黎明學院僅要求新〇公司、糕〇公司要有合法登記許可。

教育部僅要求大專校院應設校外實習委員會,
對校外實習機構進行評估。

實習安全性 不計分

不影響成為校外實習單位

無檢附勞工安全相關
作為等資料也沒關係

黎明學院的校外實習單位評估表

徒具形式,
根本沒有門檻可言

調查發現
在學生開始進入實習場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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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教育部與黎明學院，未因維氏發生重大職災死亡而重新檢視
新〇公司作為校外實習機構之適切性，甚至在新北勞檢處尚
未同意復工前，即明確向本院表示「不更換實習廠商」，所
有學生均繼續在新〇公司實習及工讀。

 本院於113年1月26日履勘時，新〇公司仍被查有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規定情事，甚至造成維氏罹災的推車，竟同樣出
現在該專班其他實習場所(糕〇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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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二

 勞檢機構已查明致災原因並非人員不安全行為，而是環境
中固有的危險因素。

 且該等公司未曾因申請成為校外實習機構而有改善，但教
育部竟稱「已要求廠商改善並加強教育訓練」 。

 足見教育部與學校對於實習場所安全之輕忽，漠視特別是
外籍學生通常也在同一校外實習場所工讀，均同樣享有安
全衛生環境的權利，允應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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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在新北勞檢處尚未同意復工前，
即明確表示「不更換實習廠商」，

調查發現

在實習場域發生重大職災後 112/5/17
維氏發生

重大職災死亡

112/5/18
新北勞檢處勞檢
查有13項違反規定
事故現場停工

112/7/19
新〇公司向新北勞檢處

申請復工

112/7/27
新北勞檢處同意復工

112/5/25 ,5/29
所有學生均表示願意留在新〇公司實習及工讀

112/6/7
刻正輔導評估更換實習廠商事宜

112/7/21
教育部稱為維護專班外國學生在臺就學等相關權
益，已建議黎明學院於發生工安事故之新〇公司
完成改善前，應更換廠商

13 /27



調查發現

在實習場域發生重大職災後

113/1/26
不預警履勘

113/2/26
因本院仍持續關心本件事故

黎明學院方將學生自新〇公司轉出
轉入糕〇公司

 新〇公司仍存在其他職業安
全衛生危害因子

 糕〇公司亦有職業安全衛生
之違規事項

造成本件維氏罹災之相同的麵
包臺車,也出現在糕〇公司!

113/3/21
黎明學院再次評估糕〇公司，
認為實習安全性不符合規定，

解除產學合作關係

履勘新〇公司，經隨機抽訪現場工作人員，
多為外國籍，有移工、僑外生畢業後留臺，
亦有僑外生寒假工讀；糕〇公司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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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教育部的校外實習訪視作業著重於確保專班辦理品質及實習
課程和學習目標的契合等，未涉及實習場所之安全。

 教育部將校外實習廠商名單函報地方勞政主管機關辦理訪視
及宣導，亦不涉及廠商對於既有法令面遵循與落實程度。

 教育部允應正視部分大專院校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互利共生
的情況，積極與勞動部共同研商更有效率之檢查或輔導方
式，以保障實習學生學習與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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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行政院督飭教育部及勞動部
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發現
現行措施均無法發揮作用

111/7/1
教育部函黎明學院
實習課程評估結果

111/12
教育部追蹤黎明學院

改善情形

112/5/17
維氏發生

重大職災死亡

112/5/18
新北勞檢處勞檢
查有13項違反規定
事故現場停工

112/11/13
新北勞工局外勞科訪視

113/1/26
不預警履勘

 未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對罹災者實施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其內容未符合規定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未報新北勞檢處備查

一切
符合規定

113/1/8
新北勞檢處

以新〇公司設置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未陳報勞檢機構備查為
由,且是重複違反,裁罰3萬元

新〇公司現場違規事項
有：未於烤爐設置高溫
警示標誌、攪拌機轉軸

護罩損壞等

發現有「實習學生
安全維護」缺失

教育部亦認黎明
整體改善情形不佳

112/3/29
再次辦理實地追蹤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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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現行措施均無法發揮作用

112/11/13
新北勞工局外勞科訪視

流於形式

雖然新增對於實習場所，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應有
設施、設備及管理措施等的問題，但亦僅是勾選「有」
或「無」、「是」或「否」，而無要求出具佐證資料或
是事後確認機制，故仍是

17 /27



調查意見四

 校外實習與工讀經常傳出爭議，特別是「假實習名義、行打
工之實」之弊端，不僅發生在境外學生，連本國學生也時有
所聞。

 實務上兩者界線模糊，致使校外實習廠商得以運用外籍生實
習與工讀每週合計40小時之時數來填補人力，且因外籍生
既不計入廠商聘僱移工之人數，也無須繳納就業安定費，實
讓學生淪為廉價「學工」 。

 教育部與勞動部均應確實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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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行政院督飭教育部及勞動部
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發現

境外生

外國
學生

僑生
港澳生

陸生適用《外國學生
來臺就學辦法》

適用《僑生回國
就學及輔導辦法》

圖表出處：教育部統計處－統計圖快速查詢

境外生概況

112學年度 大專校院
 境外學生總數約11.6萬人,

其中
 在學僑生1萬8,306人
 在學港澳生9,699人

 在學陸生4,651人
出處：教育部112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人數概況統計

112學年度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畢業僑生及港澳生

學生總數9,388人 畢業生1,617人

出處：陸委會-陸生來臺研修及修讀學位統計

因此,外國(留)學生
合計約8萬3,344人

19 /27



調查發現
境外生工讀

概況

 111學年度大專校院有9成8的科系

達10萬餘人次，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學生(未區分本外籍)

都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合作機構1萬3,786家。

1.大專校院的外國留學生
2.高中以上的僑生及其他華裔學生港澳生

僑委會海青班生

《就業服務法》可工讀的境外學生為

獲發工作許可
的外國留學生數

占總數 成3

獲發工作許可
的僑生人數

幾乎等於在臺
僑生數

18,053人

18,306人
約83,344人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網-境外學生工讀工作之
有效工作許可情形(113年3月底)

25,357人

特別是產學合作專班性質的學生
多就在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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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
概況



調查發現
實習機構外國籍員工占比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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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提供113年2月被保險人數新北市府勞工局外勞科 訪視紀錄表



調查發現 外籍留學生淪為便宜學工

如適用勞基法，依該法規定，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

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實習】學期中每週實習為20小時。

【工讀】學期中每週不得超過20小時。
寒暑假不受限制。

聘僱1名移工 外國留學生實習與工讀

僅能從事限定工作(僅有特定產業可僱用)

雇主須支付就業安定費
(一般製造業2,000元)

有聘僱比例及人數上限

適用勞基法移工參加勞保

無限制可從事之工作類型

雇主無須支付就業安定費

無聘僱比例及人數上限

以部分工時投保勞保

實習津貼
(以最低時薪數額計給)

最低時薪
(113年為183元)

113年最低月薪為27,470元，
對應月投保薪資27,470元

113年最低時薪為183元，學期中每月為14,640元
對應月投保薪資15,840元

比移工
更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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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學校與廠商公開的秘密

資料來源：報導者108年報導中，擷取自東南科技大學「新南向政策產業外籍實習生專班計畫」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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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五

 確保有勞動事實的學生實習與工讀場所職業安全，勞動
部及地方政府勞政單位，自應當責。

 勞動部於111年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
中心，是為推展國家規劃之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政策，
協助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相關業務。

 允應思考如何有效運用與發揮專業性與統合性資源，和
教育部合作確保每位學生之實習與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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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函請勞動部、教育部確實研議見復



調查發現 勞政主管機關亦應當責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

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

職業安全衛生法

 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適用於各業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

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
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
生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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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勞政主管機關亦應當責

以推展國家規劃之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政策，
協助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相關業務，

使每一個工作者安全健康工作，
保護職業災害勞工權益，

確保安全健康勞動力為宗旨。

財團法人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保護 重建

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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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教育部。

 調查意見二，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三及四，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五，函請勞動部、教育部確實研議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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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表示,�事件發生於週三下午5時50分，�為學生工讀期間，屬於意外致身亡，�該部及學校已積極協助家屬後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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